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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办职业培训学校变更事项承诺书

呈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根据《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，申请人              自愿作出以下承诺：
1. 学校理事会（董事会）     、      、      、        、     于      年    月       日召开会议，决定学校变更（理事会或董事会成员不得少于5人）：
减去XX个培训项目，工种名称。
增加XX培训项目,工种名称。
2.变更后的          ，符合《云南省民办职业培训学校设立标准》第       条之要求。
以上信息与办学实际情况一致、真实有效。本单位如存在虚假承诺情况，或行政机关在监督检查中发现本单位存在与承诺内容不符的情形，自愿接受撤销行政许可的处理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（法定代表人）签字：
承诺人所在单位盖章：
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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